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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101号）的相关规定，现本机关对“涪陵区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工程”（项目号：FLQ25C00051）作出的投诉处理决定公告如下：
一、项目编号：FLQ25C00051采购时间：2025年07月11日
二、项目名称：涪陵区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工程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重庆思芸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街道紫金一品

被投诉人1：重庆市涪陵区生态环境局
通讯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太白大道3号

被投诉人2：重庆国际投资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重庆市江北区五简路2号重庆咨询大厦1803室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不服被投诉人作出的质疑答复，向我局提出投诉。经审查，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八条规定，我局决定予以受理。
（一）投诉事项
投诉事项1：招标文件要求特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作为加分项，构成排斥限制行为，涉及五参数水质分析仪、化学需氧量分析仪、氨氮分析仪等10项以上的检测报告要求。
投诉事项2：技术参数组合具有明显指向性，招标文件在质控单元和多功能采样瓶等关键设备上设置了大量高度具体且相互关联的技术要求。
投诉事项3：要求提供项目成果作为投标条件，严重违反公平竞争原则。
投诉事项4：过度设置资质证书要求，构成对中小企业的变相歧视。
投诉事项5：违法设置诚信评分条件，混淆资格条件与评审因素。
（二）投诉请求
请求认定采购无效，纠正违法条款，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研究，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规定，我局决定：投诉事项1、2、3、4、5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涪陵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6、 其他补充事宜
无
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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